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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范围、服务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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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《梧州农业农村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》编制

服务采购

2.项目地点：梧州市内

二、规划编制的依据

国家及广西壮族自治区、梧州市的相关文件规定和规划。

三、规划编制的内容

结合梧州市农业农村发展实际，规划内容包括但不限于

以下内容：

1.规划正文部分：“十四五”发展回顾、“十五五”发

展形势、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、发展布局、重点任务、重大

工程、重大项目、保障措施等。

2.子规划部分：包含《梧州市种植业发展“十五五”规

划》《梧州市畜牧兽医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》《梧州市渔业高

质量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》等三个子规划。

农业农村产业发展布局等相关规划内容要结合梧州市粮

食生产功能区划定，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，并与重点生态

功能区、农产品主产区、重点开发区等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相

符。

四、技术服务要求

（一）成果提交要求

1.提交成果时间：2026 年 6 月 31 日前提交最终成果文

件并验收通过。

2.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3.规划文本交付文件格式要求

纸质成果要求：提供最终成果《梧州农业农村发展“十

五五”规划》纸质装订文本 20 本（A4 纸精装），内容必须清

晰完整，说明书应准确、完整地阐述规划文本编制依据、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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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过程和主要内容。

计算机文件要求：载体为 U 盘，格式应包含最终成果的

PDF格式一份，以及最终成果的WORD格式文字材料一份和JPG

格式图纸一份。

（二）质量要求

1.质量标准：符合国家规定的现行规程和强制性条文要

求，规划文本内容需与上级规划和梧州市相关规划衔接。

2.质量要求：规划成果通过采购人组织的专家评审会评

审。成交供应商须在评审后 10 个日历日内向采购人提交根据

评审意见修改完善的规划成果。

（三）专业技术人员要求

1.供应商必须组建本项目服务团队，至少指定项目负责

人一名，项目负责人必须具备农业经济或管理类或农学或城

乡规划等专业的高级技术职称证书，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项

目负责人的技术职称证书和有效身份证复印件。

2.在项目服务期间，原则上成交供应商不得更换总项目

负责人和主要相关管理人员，确有特殊原因需要变更人员的，

必须经采购人审批同意后才能更换。

五、进度要求

（一）调研与资料收集阶段（2026 年 2 月下旬至 3 月上

旬）

1.结合国家、自治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导向，研究形

成规划编制基本思路和框架，召开编制工作启动会，明确各

成员职责、工作节点及衔接要求。

2.开展全方位调研：（1）对接梧州市农业农村局、梧州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主管部门，收集“十四五”期间发展

数据、政策文件及“十五五”初步设想；（2）深入各县区开

展实地调研，覆盖特色农业基地、龙头企业、合作社、乡村

建设示范点等，座谈了解基层需求；（3）对接自治区相关部

门，学习先进地区经验，征求专家初步意见。同步完成资料

汇总梳理与初步分析，形成调研清单闭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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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报告与规划草案编制阶段（2026 年 3 月中旬—4

月上旬）

1.统筹推进编制工作，基于调研成果和规划框架，撰写

《梧州农业农村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（初稿）》。

2.广泛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及市直相关部门意见，对规

划初稿修改完善后形成规划草案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与修改完善阶段（2026 年 4 月下旬—5

月底）

1.梧州市农业农村局组织行业专家开展规划草案评审

会，全面梳理专家评审意见，制定修改清单并逐项落实。

2.修改完善后再次征求相关单位意见，形成规划草案并

提交梧州市农业农村局。

（四）衔接定稿与提交阶段（2026 年 6 月）

1.主动对接广西农业农村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及梧州市

“十五五”总体规划，对规划文本进行最终衔接完善。

2.完成所有成果的审核校对后，按要求提交最终成果（含

规划终稿及编制说明等相关支撑材料）。


